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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深圳新星”）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系因公司

股东陈学敏先生于 2017 年 10 月 7 日对公司即将召开的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以书面形式发出临时提案，董事会作为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收到临时提案的书

面文件后，于 2017 年 10 月 7 日发出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2017 年 10 月 8 日召

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学敏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

席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

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 2017 年 10 月 7 日收到股东陈学敏提交的《关于提请增加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的函》，提议将《关于增加提名王海雄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提交至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陈学敏直接持有本公司 21,704,700 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 27.13%。上述提案的提案人资格、提案时间及提案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审核王海雄先生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简历附

后），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王海雄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时将上述提案提交至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王海雄先生的提名及提名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王海雄



先生拥有履行职务的条件和能力，能够胜任董事岗位的职责，未发现有《公司法》、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等

情形。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提名王海雄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独立董事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通过，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0 月 9 日 

http://www.sse.com.cn/


附件：候选人简历 

 

王海雄先生个人简历 

 

王海雄先生：197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经济学硕士，1993

年中山大学㱓南学院大学毕业，一直从事证券市场实操业务，专注于股票市场投

资领域，历任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主管投资业务的副总裁，国内最大的公募基

金管理公司一一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首席投资官、华夏（香港）有限公司副

总裁，曾同时单独管理过华夏基金四只股票型基金，总规模达 280 亿。为当时国

内仅有荣获基金金牛奖的明星基金经理。2015 年离开华夏基金创立深圳市百毅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